
 

花蓮縣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許可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花蓮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鼓勵街頭藝文活動多元發展，培養民眾參

與藝術活動之習慣及豐富本縣公共空間人文風貌，於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訂

定發布花蓮縣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許可辦法，有鑒於街頭藝人應先經審議取

得證照始能執業之規定，業經司法判決認定係限制人民選擇從事街頭藝人為執

業之自由，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及比例原則，爰刪除街頭藝人證審查制度；另為

達成財政負擔公平，依據規費法第十條規定，辦理街頭藝人證應繳納行政規費 

，爰擬具本辦法修正草案，修正要點如下： 

一、 街頭藝人申請公共空間展演許可回歸各公共空間管理規範。(修正條文第

四條） 

二、 刪除街頭藝人證審查制度，另增訂申請街頭藝人證應繳納之行政規費及免

收規費情形。(修正條文第五條) 

三、 刪除街頭藝人不得擅自將街頭藝人證轉供他人使用之重複規定。(修正條

文第十條） 

四、 增訂街頭藝人不得從事之行為。（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五、 持有團體街頭藝人證者展演人數最低限制。（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花蓮縣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許可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街頭藝人於本縣公

共空間從事藝文活動，應

向執行機關申請核發「花

蓮縣街頭藝人證」(以下簡

稱街頭藝人證)後，依公共

空間管理規範申請展演許

可。 

   街頭藝人證有效期間

為二年，期限屆滿自動失

效，街頭藝人得於證照屆

滿前一個月，備申請表、舊

證及展演成果資料，向執

行機關申請換證。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

由執行機關另定之。 

第四條  街頭藝人於本縣公

共空間從事藝文活動，應

向執行機關申請核發「花

蓮縣街頭藝人證」(以下簡

稱街頭藝人證)，並於活動

三日前向公共空間管理人

辦理登記許可。 

   街頭藝人證有效期間

為二年，期限屆滿自動失

效，街頭藝人得於證照屆

滿前一個月，備申請表、舊

證及展演成果資料，向執

行機關申請換證。街頭藝

人證遺失或毀損，得申請

補發，申請方式與換證同。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

式，由執行機關另定之。 

一、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另為保留彈性，刪除街

頭藝人申請公共空間展

演許可之時間限制。 

二、第二項有關街頭藝人證

遺失或毀損申請補發部

分移列第五條第一項，

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五條 街頭藝人證核發、

遺失、毀損或換(補)發，應

繳納證件費，個人申請者

繳納新臺幣二百元，團體

申請者繳納新臺幣五百

元。 

   個人或團體申請人其

中一人持有身心障礙或低

收入戶證明者，前項費用

免予繳納。 

第五條 執行機關為辦理街

頭藝人證之申請，得邀集

學者專家、相關人士及機

關代表成立審查委員會處

理之，必要時得通知申請

人(或團體)於指定場所解

說、操作、示範或表演，經

審查通過後，核發街頭藝

人證。 

   前項許可，執行機關

得附條件、負擔或其他附

款。 

   執行機關於必要時，

得對於許可種類及數量進

行總量管制。 

一、有關街頭藝人證審查機

制，業經司法判決認定

係限制人民選擇從事街

頭藝人為執業之自由，

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及比

例原則，爰刪除現行條

文。 

二、為達成財政負擔公平，

有效利用資源，依規費

法第七條「各機關學校

為特定對象之權益辦理

下列事項，應徵收行政

規費。」及第十條第一項

規定，爰增訂第一項。 

三、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

一款及第二項規定，各

級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應辦理休閒及文化活

動服務，應減免費用；另

為減輕低收入戶者經濟

負擔，並鼓勵其自立更

生，亦減免其費用，爰增

訂第二項。 

第十條 街頭藝人從事藝文

活動應於現場顯著位置揭

示街頭藝人證，並應接受

執行機關、警察人員及公

共空間管理人之查驗。 

第十條 街頭藝人從事藝文

活動應於現場顯著位置揭

示街頭藝人證，並應接受

執行機關、警察人員及公

共空間管理人員之查驗。 

   街頭藝人不得擅自將

街頭藝人證轉供他人使用 

一、 第十條第一項酌作文字

修正。 

二、 現行第十條第二項內容

併於第十五條第一項第

五款。 

第十三條 街頭藝人從事藝

文活動不得影響環境安

寧，並應注意維護公共空

間之環境清潔，活動結束

後應負責回復原狀。       

   街頭藝人不得有重大

影響消費者權益或破壞、

影響街頭藝人整體形象之

行為。 

第十三條 街頭藝人從事藝

文活動不得影響環境安

寧，並應注意維護公共空

間之環境清潔，活動結束

後應負責回復原狀。 

增訂第二項街頭藝人不得從

事之行為。 

第十四條 街頭藝人於公共

空間從事藝文活動除依第

十條規定接受查驗證照

外，仍應隨時配合執行機

關、警察人員或公共空間

管理人之稽查。  

違反本辦法及相關規範

者，執行機關、警察人員或

公共空間管理人得視情節

輕重為下列處置：  

一、 書面勸誡。 

二、 命其立即停止活動。 

三、 於一定期間內禁止其

申請原違規公共空間

從事藝文活動。 

四、 其他必要之處置。 

第十四條 街頭藝人於公共

空間從事藝文活動除依第

十條規定接受查驗證照

外，仍應隨時配合執行機

關、警察人員或公共空間

管理人之稽查。  

違反本辦法及相關規範

者，執行機關、警察人員或

公共場所管理人員得視情

節輕重為下列處置：  

一、 書面勸誡。 

二、 命其立即停止活動。 

三、 於一定期間內禁止其

申請原違規公共空間

從事藝文活動。 

四、 其他必要之處置。 

第二項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五條 街頭藝人從事藝 第十五條 街頭藝人從事藝 一、 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一



 

 

文活動，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執行機關得撤銷或廢

止其街頭藝人證所核准項

目之全部或一部： 

一、 法令修正變更。 

二、 配合政策需要。 

三、 許可原因改變或消

滅。 

四、 從事藝文活動之內

容、販售物品或勞務

等活動，與街頭藝人

證之核准項目不符。 

五、 擅自將街頭藝人證轉

供他人使用。 

六、 持團體街頭藝人證

者，展演人數未達二

分之一以上。 

七、 其他違反本辦法或相

關法規規定行為。 

  街頭藝人因有前項第

四款至第七款事由之一，

經執行機關撤銷或廢止街

頭藝人證者，自撤銷或廢

止之日起，一年內不得申

請。 

文活動，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執行機關得撤銷或廢

止其許可之全部或一部： 

一、 法令修正變更。 

二、 配合政策需要。 

三、 許可原因改變或消

滅。 

四、 從事藝文活動之內

容、販售物品或勞務

等活動，與活動許可

證之核准項目不符。 

五、 擅自將活動許可證轉

供他人使用。 

六、 其他違反本辦法或相

關法規規定行為。 

  街頭藝人因有前項第

四款至第六款事由之一，

經執行機關撤銷或廢止其

許可者，自撤銷或廢止許

可之日起，一年內不得申

請核發許可。 

項第四款、第五款酌作

文字修正。 

二、 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六款

增訂申請團體街頭藝人

證者，應以團體為單位

演出，若人員無法到齊，

得以全團人數二分之一

以上進行展演。 

三、 原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六

款移列第一項第七款。 

四、 第十五條第二項配合第

十五條第一項第六款之

增訂，酌作文字修正。 


